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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○○班－產訓合作計畫契約書 

 

 

 

 

 

 

為協助退除役官兵及其眷屬提升就業技能及培育產業人才，並促進職

業訓練資源運用效率，縮短訓用落差，與企業共同規劃以就業為導向

「產訓合作訓練計畫」（以下簡稱本案），爰經雙方同意，訂定契約書

條款如下： 

第一條：契約書文件附件及效力 

一、本契約書未約定事項，除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外，雙方

得以書面另行約定之，修正時亦同。下列約定事項列為

本契約書附件。 

二、本契約書所附雙方共同規劃之「招募計畫書」相關文件

及後續補充修訂之事項，均視為本契約書之一部分。 

第二條：履約標的 

一、訓練時程：中華民國(下同)○年○月○日至○年○月○

日，惟雙方得以書面合意調整前述訓練時程。 

二、甲方負責招生文宣審查及錄訓作業，以確認參訓人員具

有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 2 條」所稱退除役官

兵之身分或其眷屬。 

三、甲、乙雙方共同負責入學口試等審核作業，確保獲錄訓

學員適合乙方招募之需求。 

 

立契約書

 

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(退除役官兵職業訓練中心)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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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條：履約期間 

一、契約執行期：本案時程自簽約日起至訓期結束止。 

二、本契約書有效期限自雙方簽訂之日起至訓期結束後 4 

    個月止。 

第四條：訓練經費 

一、本案屬產訓合作性質，訓練期間，專業養成訓練費用，

由甲方負擔。 

二、學員訓練期間應辦理訓字號勞工保險加保作業，並於離、

退或結訓當日辦理退保作業，保險費用由甲方負擔。 

三、乙方不得向學員收取保證金或任何理由及名目收取其

他費用，如有違反經查屬實，除須返還參訓學員外，並

應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

四、乙方負擔受訓期間生活補貼，每人每月○仟元，受訓期

間每人補貼上限金額總共為○元。 

第五條：本案執行相關事項 

一、除學員中途離、退訓或個人因素放棄外，乙方應保證 

    全數僱用受訓成績合格之學員。 

二、未依前項無理由未僱用者，訓練費用應依下列事項辦理： 

  (ㄧ)訓練經費由甲方全額負擔，乙方僱用比例不得低於 

      80％。 

  (二)訓練經費由甲、乙方各負擔 50％，乙方僱用比例不 

      得低於 50％。 

  (三)訓練經費由乙方全額負擔，依乙方實際需求僱用。 

        三、甲方進行僱用學員「就業追蹤輔導」作業時，乙方應負 

            充分配合之義務。 

        四、企業用人單位應於學員訓後 3個月，提供學員在、離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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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名冊予職訓中心，以掌握學員就業穩定情況。 

第六條：保密責任 

因執行本案所獲對方之各項機密、學員資料或相關密級以

上文件，甲、乙雙方應負保密責任，並不得違反個人資料

保護法之規定。乙方應與乙方受僱人或受託人等共同負保

密責任，違者應負法律及連帶損害賠償責任。本項保密責

任不因本契約書解除、終止或期滿而失效。 

第七條：侵權責任 

雙方履約，若有侵害學員或第三人合法權益時，應由侵權

方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。 

第八條：契約終止 

一、乙方因不可歸責於已之事由中途終止本案之執行時，得 

    以書面通知甲方終止契約而結束本案。 

二、除個人因素放棄外，乙方應全數僱用，其中屆退官兵 

    役期尚未結束者，甲方得依其意願另行安排職訓。 

三、乙方僱用學員，於結訓 1 個月內離職人數占僱用總人

數達三成以上，或 3 個月內離職人數達五成以上者，

甲方得就已簽約尚未辦理之班次擁有終止契約之權利。 

第九條：誠信經營 

         一、甲方同意不得對乙方及乙方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、 

             員工與實質控制者直接或間接提供、承諾、要求或收 

             受任何形式之不正當利益，包括回扣、佣金、疏通費 

             或透過其他途徑提供或收受不正當利益。 

   二、任一方所屬人員知悉有前述不誠信行為，應即通知雙 

       方，通知方式可以書信或使用機關檢舉信箱為之，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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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方對於檢舉人之身分及檢舉內容將予以保密。 

第十條：契約爭議 

一、雙方因履約而生爭議者，應考量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，

本誠信和諧，盡力協調解決之。 

二、未能達成協議，而提起民事訴訟時，本契約以中華民國

法律為準據法，並以臺灣○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

法院。 

第十一條：其他 

一、本契約書正本一式 2份，甲、乙雙方各執 1份。 

二、本契約書條款之修改應經雙方同意後以書面為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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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契約書人 

甲    方： 
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(退除役官兵職

業訓練中心) 

 ○○○○○○          (法定代理人簽章) 

  

地  址： 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電  話︰ 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  

乙    方：  

簽 約 代 表 人 ：  

地  址：  

電  話：  

 
 
 
 
 
 
 
 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本會用印處 

 

 

 

廠商用印處 


